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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 第 4 号）》要求，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由建设单位在网络平台公开项目信息。为此，2023 年 3

月 21 日，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进行

第一次公示（公示形式:网络公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 2024

年 4 月 2 日-2024 年 4 月 16 日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采取网

络公示、报纸刊登、张贴公告等方式，向公众较为详细且全面的介绍了本项目的

具体情况。项目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广泛听取各界对项目建设及环境保护方面的

意见和要求。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2.1.1 公开内容 

苏州太湖避风港清淤及维修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苏州太湖避风港清淤及维修工程 

建设地点：太湖吴中区水域，其中 1 号避风港位于湖区东山、西山之间的

苏西线航道附近，2 号避风港位于太湖航线西侧，3 号避风港位于太湖航线和

芜申线的交叉附近 

建设内容：苏州太湖避风港清淤及维修工程包括 1#、2#、3#避风港，工

程分为避风港港区清淤工程与避风港构造物维修工程。总清淤面积约 42.6 万

平方米；总清淤方量约 35.1 万立方米；淤泥考虑运至西山岛。1#避风港主要

停靠 100t、300t 船舶为主，设计水深 2.50m，有效水域面积 2.8 万 m
2；2#和

3#避风港考虑最大停靠 1000t 船舶，设计水深 2.80m，有效水域面积分别为 5.15

万 m
2 和 4.33m

2；避风港构造物维修工程主要包括防波堤和系船柱维修。工程

总投资约 2988.47 万元，工期约 12 个月。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联系人：徐工  

联系方式：0512-6933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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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苏州市桐泾南路 296 号 

邮    箱：106023345@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评单位：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 

联系人：潘工 

联系方式：025-85699055 

联系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11 号凤凰文化广场 A 座 

邮    箱：ecologypan@126.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是建设项目周边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众。在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

相关的意见。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以及直接向建设单位和环评

单位提交意见。 

2.1.2 项目公开日期 

公示时间：从公告之日起至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 

2.1.3 项目公开情况分析 

苏州太湖避风港清淤及维修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一次公示主要内容为建

设项目名称、基本内容、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

名称及联系方式、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部令第 4 号）（以下简称《办法》）的要求。 

2.2 公示方式 

公示方式：网络公示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在江苏环保公众网官方网站上对本项目基本情

况进行公示，网站为公共媒体网站，符合《办法》的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从公告之日起至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 

网址：http://www.jshbgz.cn/hpgs/202303/t20230321_489231.html 

公示截图：

http://www.jshbgz.cn/hpgs/202303/t20230321_4892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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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项目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次网络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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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 公开内容 

苏州太湖避风港清淤及维修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现将

“苏州太湖避风港清淤及维修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有关信息向公众公告如

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附件。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是建设项目所在地周围的、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

众，征求对本工程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非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不在征求范围。 

（三）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公众可以通过电

话、电子邮件等方式以及直接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提交意见。 

建设单位：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徐工，0512-69332302，

106023345@qq.com，苏州市解放东路 600 号； 

环评单位：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潘工，025-85699055，

ecologypan@126.com，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11 号凤凰文化广场 A 座。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3.1.2 项目公开日期 

公示时间：从 2024 年 4 月 2 日-2024 年 4 月 16 日，公示 10 个工作日。 

3.1.3 项目公开情况分析 

苏州太湖避风港清淤及维修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为主要内

容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包括：工程分析、产业政策及规划相符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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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等，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以下简称《办法》）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在苏州环保公众网上对本项目征求意见稿进行

公示，网站为公共媒体网站，符合《办法》的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2024 年 4 月 2 日-2024 年 4 月 16 日，公示 10 个工作日 

网址：szhbgz.org/huan_detail.aspx?ID=1950 

公示截图：

http://www.szhbgz.org/huan_detail.aspx?ID=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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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项目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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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刊登报纸：环球时报，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 2 次。

 

图 3.2-2 项目报纸刊登公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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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项目报纸刊登公示（2） 

3.2.3 张贴 

张贴地点：太湖高尔夫山庄、庭山村、长沙社区； 

张贴公告公示时间：2024 年 4 月 2 日-2024 年 4 月 16 日； 

张贴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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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项目张贴公示 

3.3 查阅情况 

江苏环保公众网和苏州环保公众网面向社会；环球时报为易于当地居民接触

的报刊；张贴公告地点为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三者同时进行，使得此项目的查

面十分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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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后，未收到任何形式的意见反馈。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采用了网络公示、报纸公示、张贴公示等三种公示方式后，未收对本

项目环境影响方面的公众质疑性意见。因此，按照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建设单位

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公众意见 

在两次网络公示进行信息公示及报纸公开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意见（包

括电话、传真、邮件等各种形式）。虽然公示期间未收到意见反馈，但建设单位

承诺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及投产运行后，加强环境管理，落实环评报告书中废水、

废气、噪声、固废等各项环保治理措施和要求，保证污染物的稳定达标排放和不

降低周围环境质量，随时接受公众和环保管理部门的监督。 

6、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苏州太湖避风港清淤及维修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苏州太湖避风港清淤及维修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

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苏州市交通

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承诺时间：2024年9月 

 


